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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市自然资函〔2026〕387 号

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《惠州市区 2026
年度住宅用地规划管理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惠城区政府、惠阳区政府、仲恺高新区管委会、大亚湾开发区管委

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惠州市区 2026 年度住宅用地规划

管理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惠州市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2 月 1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惠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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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区 2026 年度住宅用地
规划管理的若干措施

为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、多样化住宅的需求，进一步支持“好

房子”建设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针对 2026 年度住宅用地的规划管理，

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优化设置居住配套设施

（一）建筑物屋顶的公共楼梯间、电梯机房、水箱间、人防报

警间、通信基站机房等辅助用房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但其合

计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屋顶水平投影面积的 25%，且该部分面积不计

入公摊面积。

（二）规划设计条件或土地出让合同约定配套设施（如社区公

共服务用房、养老设施、垃圾中转站、配电网开关站等）建成后无

偿移交政府的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相关土地按划拨性质登

记。

二、支持多样化停车模式

（三）对于用地面积不超过 4 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，其建筑首

层用作停车库及配套设备用房（发电机房、变压器室、高低压配电

房、水泵房等）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该部分建筑层高不应大

于 4.5 米，其它建筑功能用房的建筑面积均应计入容积率。以停车

库顶面平台作为室外地坪计算平台以上的建筑基底面积、绿地面

积。超过 4 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由各区（管委会）自然资源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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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组织专题论证，报各区（管委会）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后组

织实施。

三、支持绿色住宅，优化阳台、空中花园设置规则

（四）阳台进深在 2.4 米以内的部分，按水平投影面积的二分

之一计入容积率；超出 2.4 米的部分，按全部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

积率。每户仅限设置一个连通起居室（客厅、餐厅）、不大于一个

自然层高、开敞率不低于阳台周长 40%、不限制进深的主景观阳台。

每户阳台的水平投影面积，不超过该住宅套内建筑面积 20%的部分，

按二分之一计入容积率；超出 20%的部分按全部面积计入容积率。

（五）户属空中花园是指为住户专设、具有绿化功能的贯通不

小于两个自然层高度的室外空间，其开敞率应不低于空中花园周长

的 40%，且至少有两相邻外侧边无实体围护结构，临空处须设置安

全防护构件。其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该住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25%，

该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和产权登记面积，计入项目总建筑面积。户属

空中花园应采用悬挑结构，其悬挑尺寸不应大于 3.6 米，空中花园

内绿化面积不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 30%，绿化部分应结构降板处

理，降板高度不少于 0.3 米，景观设计应考虑防坠落、防台风等防

护措施及视线隐私保护等。

四、支持智慧住宅，合理配置凸窗、设备平台

（六）符合规定尺寸（结构净高≤2.10 米，窗台高≥0.45 米，

进深≤0.8 米）的凸窗水平投影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且凸窗的水平

投影面积不得超过该住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6%，窗外有户属空中花园

或主景观阳台的外窗不得设置凸窗。每户设备平台的水平投影面



- 4 -

积，不超过该住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3%且不大于 6 平方米的部分，不

计入容积率；超出部分按全部面积计入容积率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，适

用于惠州市区（含惠城区、惠阳区、仲恺高新区、大亚湾开发区）

范围内自 2024 年 5 月 13 日起出让的住宅用地项目。存量住宅用地

根据控规要求，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改变土地使用条件，

签订合同补充条款，补交相应土地出让价款后，方可按本措施开发

建设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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